关于加强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工作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十五五”期间我省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工作，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强化监管 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退出管理办法（试行）》和《江苏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等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严格贯彻落实司法部“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优化结构、有序发展”的要求，根据近三年来全省司法鉴定案件办理情况和各地司法鉴定机构发展实际，进一步填补业务空白、完善业务结构，推动传统业务提质增效、新型业务拓展创新，为全省司法鉴定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十五五”期间，坚持科学统筹，严格落实司法鉴定机构准入条件，加快高资质、高水平的司法鉴定机构建设，引导小微机构做大做强，完善低效机构退出机制，努力形成布局更加合理，服务网络更加完善，业务结构更加优化的全省司法鉴定工作格局，更好满足诉讼活动需要和群众对鉴定服务的需求。
二、基本原则
（一）科学统筹，有序发展。在规范现有鉴定机构的基础上，审慎、稳妥、有序发展鉴定机构，避免重复建设、盲目发展、恶性竞争和低水平运行。
（二）需求导向，合理布局。根据近三年全省司法鉴定业务量，综合考虑各地人口数量、经济发展、资源状况等因素，结合各司法鉴定业务复杂程度、技术需求、能力短板等情况，合理布局各类别司法鉴定机构。
（三）优化结构，提升能力。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发展司法鉴定机构，鼓励和引导现有司法鉴定机构做大、做强、做精，提升司法鉴定行业的整体水平，推动建立高水平鉴定机构，形成江苏司法鉴定特色品牌。
三、主要内容
全省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工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严把准入关，重点在完善业务结构、提质增效上下功夫，支持各地完善业务结构，填补空白领域，加强高水平、高资质鉴定机构建设，鼓励高水平公立鉴定机构建设，推动司法鉴定服务能力整体提升。具体如下：
1.控量提质优化法医类鉴定机构。机构数量保持动态平衡和适度精简，原则上在现有领域机构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控制发展法医类机构。重点在推动高水平机构发展、拓展法医类鉴定分领域和引进法医专业人才等方面加强支持，推进法医类鉴定集约化、高质量发展。在法医临床、病理、物证、毒物领域，鼓励全省范围内具有较强法医鉴定能力水平的法人或组织发展高水平、高资质鉴定机构；在法医精神病领域，支持精神病专科医院增设刑事或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分领域机构。
2.均衡有序发展物证类鉴定机构。总量控制物证鉴定类机构，重点引导和支持司法鉴定机构高标准发展相关分领域鉴定。鼓励高水平院校、科研院所等优质技术资源增设物证类。在痕迹领域，在现有领域没有减少的情况控制新发展机构；在文书领域，原则上从严控制发展文书鉴定机构；在微量领域，支持鼓励非建设工程相关背景的企业设立发展4项分领域以上的机构。
3.技术赋能声像资料鉴定机构建设。在案件总量未出现持续性显著增长的前提下，从严控制发展此类鉴定机构。支持在数据安全处理领域具有行业领军地位的大型科技公司设立高水平鉴定机构。重点引导和支持现有鉴定机构加强人才引进和项目建设，提升电子数据鉴定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
4.统筹规划环境损害鉴定机构发展。从严控制环境损害类鉴定机构，鼓励科研院所和环境领域大型企业设立综合业务鉴定机构。指导推动现有环境损害鉴定机构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实验室配置、提升服务能力以及分领域扩项，更好地服务保障美丽江苏建设。
四、工作要求
制定和实施本意见，是优化司法鉴定资源配置、推动司法鉴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地要高度重视，组织司法鉴定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形成思想共识，确保意见得到全面落实。要摸清本地区相关领域司法鉴定资源底数，确保新发展的司法鉴定机构符合意见要求，引导机构通过合并重组、优化整合提高鉴定水平，对长期不实际运行、业务量少、社会信誉低的机构，严格按照《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退出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及时予以注销。省厅将按照意见严把鉴定机构入口关，完善鉴定机构退出机制，为司法鉴定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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